天津市武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武清区应急管理办公室     文件

武安办〔2018〕20号

区安委会办公室 区应急管理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推动全区应急演练

工作开展的通知

各镇街园区、安委会成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急预案编制水平，强化应急队伍应对能力，按照《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应急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津政办函〔2018〕20号）、《市安委会关于印发2018年天津市安全生产工作要点的通知》（津安生〔2018〕4号）、《天津市突发事件应急演练实施指南》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指南》要求，各镇街园区、有关单位及生产经营单位要积极组织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工作，切实提高应急演练水平，充分发挥应急预案基础性、指导性作用。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原则  

应急演练工作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及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结合工作实际针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泄漏、起火爆炸、人员中毒、群死群伤和环境污染等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组织开展实战应急演练。

二、工作目标

1、检验预案。通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查找应急预案中存在的问题，完善应急预案，提高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完善准备。通过开展应急演练，检查对突发事件所需应急队伍、物资、装备、技术等方面的准备情况，发现不足并及时予以调整补充，做好应急准备工作。
　　3、锻炼队伍。通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增强演练参与单位和人员等对应急预案的熟悉程度，提高其应急处置能力。
　　4、磨合机制。通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进一步明确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职责任务，理顺工作关系，完善应急机制。
　　5、科普宣教。通过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普及应急知识，提高公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等灾害应对能力。

三、时间安排

本年度应急演练工作于2018年4月至2018年12月开展，具体分为4个阶段：

1、报送计划阶段（2018年4月）。一是积极开展实战应急演练需求的梳理，4月底前汇总完成所辖区域生产经营单位演练计划，建立台账备查；二是要按照应急演练工作原则并结合工作实际，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在今年开展一至两次实战应急演练工作，4月底前将制定完成的实战演练计划上报区应急办，区应急办将适时进行督促检查。

2、演练准备阶段（2018年5月至6月）。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以及生产经营单位要制定工作方案、起草脚本、评估脚本、选择场地、培训人员、组织预演和安排观摩等，同时要对本行业、本区域生产经营单位演练各项准备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并于6月底前将预案一式两份上报区应急办。

3、演练实施阶段（2018年6月至10月）。一是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具体指导生产经营单位演练实施，并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好演练前情况说明和演练动员等工作。生产经营单位在演练实施过程中要对有关设备、设施、车辆等进行练前检查，演练过程中做好执行、传达、解说、记录、宣传报道和现场点评等；二是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组织的实战应急演练还应重点选取应急演练中的某一环节，围绕政企联动、事故级别提升的指挥权移交，无脚本演练、申请外部应急支援、各级各部门之间协调联动等环节开展演练。

4、总结评估阶段（2018年11月至12月）。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在演练结束后整理汇总演练情况、收集信息，完成演练评估报告并自行归档备案，评估报告内容应包括演练执行情况，预案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应急指挥人员指挥协调能力、参演人员处置能力，演练所用设备装备适应性、演练目标实现情况、演练成本效益分析、客观存在的问题、对完善应急预案、改进相关工作的建议等。

四、工作要求

1、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应急演练工作，制定细化实施方案，切实指导好所辖生产经营单位成立演练组织机构，起草演练计划、方案和脚本等，并确保演练顺利实施。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明确1-2名应急演练组织工作联系人，并填写应急演练工作联系表，于4月底前盖章报送至区应急办。

2、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围绕各类突发事件和生产安全事故规律和面临的主要风险，提高专业处置能力，重视对演练效果及组织工作的评估、考核，及时整改问题，完善预案，制定并严格遵守有关安全措施，确保演练参与人员、装备设施和社会公众安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积极倡导先期开展桌面演练、预演和演练评估工作，努力提高应急演练效益。

3、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在开展实战应急演练要提前一周书面通知区安委办和区应急办。区安委办和区应急办将根据上报的演练计划和书面通知，视情观摩正式实战应急演练。

4、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安排专人负责收集、汇总并归档应急演练相关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并刻录光盘上报。生产经营单位的演练资料由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整理留存，将相关资料在12月15日前上报区应急办。主要包括：应急演练工作计划，工作方案、总结评估报告以及图片、影像等资料。

5、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所辖区域生产经营单位的实战应急演练的督促、检查工作。区安委办和区应急办将开展针对应急演练工作的检查，检查将现场查阅各镇街园区所辖生产经营单位演练档案、影像等资料，相关情况将记录在各镇街园区及有关单位的绩效考核评分中。

附件：1.应急演练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2.实战应急演练计划表

                                 2018年4月20日  
（联系人：区应急办  陈旺 ； 

          联系电话：82138110；传真：82138802）

附件1

应急演练工作联系人信息表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名
	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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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实战应急演练计划表

	单位
	演练单位
	演练内容
	演练时间
	联系人及职务
	联系电话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